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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和《关于全面推开营业

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对增值税有关会计处理规

定如下： 

一、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 
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当在“应交税费”科目下设置“应交增值税”、

“未交增值税”、“预缴增值税”、“待抵扣进项税额”、“待认证

进项税额”、“待转销项税额”等明细科目。 

（一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在“应交增值税”明细账内设置“进

项税额”、“销项税额抵减”、“已交税金”、“转出未交增值税”、

“减免税款”、“销项税额”、“出口退税”、“进项税额转出”、

“转出多交增值税”、“简易计税”等专栏。其中： 

1．“进项税额”专栏，记录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、加工修理修

配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而支付或负担的、准予从销项税额

中抵扣的增值税额； 

2．“销项税额抵减”专栏，记录一般纳税人按照现行增值税制

度规定因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； 

3．“已交税金”专栏，记录一般纳税人已交纳的当月应交增值

税额； 

4．“转出未交增值税”和“转出多交增值税”专栏，分别记录

一般纳税人月度终了转出当月应交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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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“减免税款”专栏，记录一般纳税人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

准予减免的增值税额； 

6．“销项税额”专栏，记录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、加工修理修

配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应收取的增值税额，以及从境外单

位或个人购进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应扣缴的增值税额； 

7．“出口退税”专栏，记录一般纳税人出口产品按规定退回的

增值税额； 

8．“进项税额转出”专栏，记录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、加工修

理修配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等发生非正常损失以及其他原

因而不应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，按规定转出的进项税额； 

9．“简易计税”专栏，记录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应交

纳的增值税额。 

（二）“未交增值税”明细科目，核算一般纳税人月度终了从“应

交增值税”或“预缴增值税”明细科目转入当月应交未交、多交或预

缴的增值税额，以及当月交纳以前期间未交的增值税额。 

（三）“预缴增值税”明细科目，核算一般纳税人转让不动产、

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、提供建筑服务、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

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等，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应预缴的增值税额。 

（四）“待抵扣进项税额”明细科目，核算一般纳税人已取得增

值税扣税凭证并经税务机关认证，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以后

期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。包括：一般纳税人自2016年5月1

日后取得并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者2016年5月1日后取得的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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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在建工程，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以后期间从销项税额中抵

扣的进项税额；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的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尚未交叉稽

核比对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。 

（五） “待认证进项税额”明细科目，核算一般纳税人由于未

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或未经税务机关认证而不得从当期销项税额中

抵扣的进项税额。包括：一般纳税人已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、按照现

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，但尚未经税务机关认证的

进项税额；一般纳税人取得货物等已入账，但由于尚未收到相关增值

税扣税凭证而不得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。 

（六）“待转销项税额”明细科目，核算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、

加工修理修配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，已确认相关收入（或

利得）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

增值税额。 

小规模纳税人只需在“应交税费”科目下设置“应交增值税”明

细科目，不需要设置上述专栏。 

二、账务处理 

（一）取得资产或接收劳务等业务的账务处理。 

1．采购等业务进项税额允许抵扣的账务处理。一般纳税人购进

货物、加工修理修配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，按应计入相关成本费用

的金额，借记“在途物资”或“原材料”、“库存商品”、“生产成

本”、“无形资产”、“固定资产”、“管理费用”等科目，按可抵

扣的增值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)”科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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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，贷记“应付账款”、“应付票据”、“银

行存款”等科目。发生退货的，应根据税务机关开具的红字增值税专

用发票做相反的会计分录。 

2．采购等业务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账务处理。一般纳税人购进

货物、加工修理修配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，用于简易计税

方法计税项目、免征增值税项目、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等，其进项税

额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，应计入相关成

本费用，不通过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”科目核算。 

3．购进不动产或不动产在建工程按规定进项税额分年抵扣的账

务处理。一般纳税人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并按固定资产核算的

不动产或者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取得的不动产在建工程，其进项税额

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自取得之日起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，应

当按取得成本，借记“固定资产”、“在建工程”等科目，按当期可抵

扣的增值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”科目，

按以后期间可抵扣的增值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

科目，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，贷记“应付账款”、“应付票据”、

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待以后期间允许抵扣时，

按允许抵扣的金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”

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科目。 

4．货物等已验收入库但尚未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的账务处理。

购进的货物等已到达并验收入库，但尚未收到增值税扣税凭证的，应

按货物清单或相关合同协议上的价格暂估入账。按应计入相关成本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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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金额，借记“原材料”、“库存商品”、“无形资产”、“固定资

产”等科目，按未来可抵扣的增值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待认证

进项税额”科目，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，贷记“应付账款”、“应

付票据”、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待取得相关增值税扣税凭证并经认

证后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)”或“应交税费

—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待认证进项税额”

科目。  

5．购买方作为扣缴义务人的账务处理。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

定，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，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，

以购买方为增值税扣缴义务人。境内一般纳税人购进服务、无形资产

或不动产，按应计入相关成本费用的金额，借记“生产成本”、“无形

资产”、“固定资产”、“管理费用”等科目，按可抵扣的增值税额，借

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待认证进项税额”科目，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，

贷记“应付账款”等科目，按应代扣缴的增值税额，贷记“应交税费

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”科目。购买方代扣代缴增值税取得解

缴税款的完税凭证时，按代扣缴的增值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

交增值税（已交税金）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；同时，按完

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

额)”或“应交税费—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

—待认证进项税额”科目。 

6．小规模纳税人采购等业务的账务处理。小规模纳税人购买物

资、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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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计入相关成本费用，不通过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”核算。 

（二）销售等业务的账务处理。 

1．销售业务的账务处理。企业销售货物、加工修理修配劳务、

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，应当按应收或已收的金额，借记“应收账

款”、“应收票据”、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按取得的收入金额，贷

记“主营业务收入”、“其他业务收入”、“固定资产清理”等科目，

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计算的销项税额（或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

应纳增值税额）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或简易

计税)”科目（小规模纳税人应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”科

目）。发生销售退回的，应根据税务机关开具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

做相反的会计分录。会计上收入或利得确认时点先于增值税纳税义务

发生时点的，应将相关销项税额计入“应交税费——待转销项税额”

科目，待实际发生纳税义务时再转入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

项税额或简易计税)”科目。 

2．视同销售的账务处理。企业发生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视同销

售的行为，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，并按

照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计算的销项税额（或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

应纳增值税额），借记“应付职工薪酬”、“利润分配”等科目，贷记

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或简易计税）”科目（小规模

纳税人应计入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”科目）。 

（三）差额征税的账务处理。 

1．企业发生相关成本费用允许扣减销售额的账务处理。按现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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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税制度规定企业发生相关成本费用允许扣减销售额的，应当按减

少的销项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抵减）”

科目（小规模纳税人应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”科目），按

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与上述增值税额的差额，借记“主营业务成本”

等科目，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，贷记“应付账款”、“应付票据”、

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 

2．金融商品转让按规定以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的账务

处理。对于金融商品转让，可以先将含税金额一并计入“投资收益”

科目；待期末一次性进行调整，借记“投资收益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

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”科目（小规模纳税人应贷记“应

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”科目）。金融商品转让盈亏相抵后出现负差，

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与下期转让金融商品销售

额相抵的，企业应在账外备查登记。 

（四）出口退税的账务处理。 

出口产品按规定退税的，借记“其他应收款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

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出口退税）”科目（小规模纳税人应贷记“应

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”科目）。 

（五）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发生改变的账务处理。 

因发生非正常损失或改变用途等，原已计入进项税额但按现行增

值税制度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，借记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、

“应付职工薪酬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

额转出)”、“应交税费—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或“应交税费——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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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进项税额”科目。 

原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，因改变

用途等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应税项目的，应当在用途改变的次月

调整相关资产账面价值，按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

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) ”科目，贷记“固定资产”、“无形资产”

等科目；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经上述调整后，应按调整后的账面价值

在剩余尚可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或摊销。 

一般纳税人购进时已全额抵扣进项税额的货物或服务等转用于

不动产在建工程的，原已抵扣进项税额的40%部分应于转用当期转出，

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

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转出）”科目。 

（六）月末转出多交增值税和未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。 

月度终了，企业应当将当月应交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自“应交增

值税”明细科目转入“未交增值税”明细科目。对于当月应交未交的

增值税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转出未交增值税）”科目，

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未交增值税”科目；对于当月多交的增值税，借

记“应交税费——未交增值税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

税（转出多交增值税）”科目。 

（七）交纳增值税的账务处理。 

1．交纳当月应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。企业交纳当月应交的增值

税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已交税金)”科目（小规模纳

税人应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”科目）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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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。 

2．交纳以前期间未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。企业交纳以前期间未

交的增值税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未交增值税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

款”科目。 

3．预缴增值税的账务处理。企业预缴增值税，借记“应交税费

——预缴增值税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月末，企业应将 “预

缴增值税”明细科目余额转入“未交增值税”明细科目，借记“应交

税费——未交增值税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预缴增值税”科目。 

（八）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账务处理。 

兼有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截

止到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按照现行增值税

制度规定不得从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的销项税额中抵扣的，

应在“应交税费”科目下增设“增值税留抵税额”明细科目。 

纳入营改增试点当月月初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按不得从销售

服务、无形资产或不动产的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税留抵税额，借记

“应交税费——增值税留抵税额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

值税（进项税额转出）”科目。待以后期间允许抵扣时，按允许抵扣

的金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”科目，贷记

“应交税费——增值税留抵税额”科目。 

（九）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技术维护费用抵减增值税额的

账务处理。 

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，企业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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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的费用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允许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

减的，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，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

税（减免税款）”科目（小规模纳税人应借记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

值税”科目），贷记“管理费用”等科目。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

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，则贷记“递延收益”科目；在后续固定资产折

旧期间，借记“递延收益”科目，贷记“管理费用”等科目。 

三、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 

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”等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应当在资产负

债表中的“其他流动资产”项目项目列示；“应交税费——未交增值

税”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的“应交税费”项目列示。 

四、附则 

本规定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，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

业会计处理规定》（财会〔2012〕13号）等原有关增值税会计处理的

规定同时废止。本规定发布前未按上述规定处理的，应当进行追溯调

整。 


